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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农业农村局供稿

李某等人未取得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种子案

2023年 3月，宜春市农业农村局
收到报告称，该辖区李某等人涉嫌生
产经营假劣水稻种子且种子数量庞
大。经立案查明，李某、蒋某、邓某
等人，自2020年以来，在未取得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将自己生
产的水稻种子，通过假牌、冒牌等方
式，生产为成品包装水稻种子，并通
过组织召开“现场会”“观摩会”“订
单农业”，委托乡镇一级农资经销商销
售等形式，在各地兜售。至案发时，
当事人无证生产的 8 个品种水稻种
子，共计3.36万 kg，货值金额99.96
万元，违法所得15.04万元。其中，4
个品种依法鉴定为假种子，共计3.3万
kg （预计播面1.6万亩，可能造成经
济损失 2000余万元）。2023 年 9月，
法院依法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10万元；蒋某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二年；邓某有期徒刑十个
月，缓刑一年。

种子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直
接关系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民利益。本
案当事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生产种子、生产假水稻种子
等违法行为，且涉案问题水稻种子品
种多、数量大，违法行为隐蔽，给农
业生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安徽某种业有限公司侵犯植
物新品种权案

宜春市农业农村局接到相关举
报，称安徽某种业有限公司在江西省
范围内销售的“某丝苗”水稻种子侵
犯了其享有独占经营权的“某香”水
稻种子的植物新品种权。经查，“某
香”水稻品种为2020年通过广东省审
定，2022年 11月，获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农村部授权。“某丝苗”水稻种
子是2021年4月通过安徽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未获授权。经抽
样送检，由安徽某种业有限公司生产
在江西省销售的“某丝苗”水稻种
子，与授权品种“某香”为相同品
种。经查实，安徽某种业有限公司未
取得“某香”品种权人授权，其生产
15625公斤该品种的水稻种子并销售
给沃某公司，销售价格为 9.6 元/公
斤，销售金额15万元，沃某公司将购
买的水稻种子在江西全省范围内销

售。办案过程中，宜春市农业农村局
基于当事人自愿原则，依法对安徽某
种业公司与品种权人进行了调解，双
方自愿签订了《关于处理侵犯植物新
品种权的协议》，品种权人向安徽某种
业有限公司出具了 《谅解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
原主管部门处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案
件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责令
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和种子；货值金额不足五万元的，并
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条、第二十八条以及《江西省农
业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等综合
裁量。宜春市农业农村局作出责令当
事人安徽某种业有限公司停止侵权行
为，并处以法定罚款数额最低限度
（货值金额五倍）10%的罚款75000元
的行政处罚。

宜春市农业农村局基于双方当事
人自愿原则组织行政调解，有效化解
了品种权侵权纠纷。达成调解，主动
退赔是减轻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且
销售的侵权种子未出现质量问题给农
民造成实际损失，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予以减轻处罚，既体现了依
法打击侵权的力度，又展现了柔性执
法的温度。

丰城市段某某生产经营劣种
子案

2024年4月，丰城市农业农村局
接到群众举报，称其从陈某某处购买
的水稻种子质量有问题。执法人员随
即就举报问题开展核查，并对相关种
子依法进行抽样并送检。经检测，相
关种子的纯度、发芽率均不合格。后
经认真调查查实，举报人从陈某某处
共购进水稻种子3350kg，陈某某种子
是从段某某处进货，段某某共经营劣
种子10680kg，货值金额170880元，
违法所得24000元（已退赔）。因当事
人的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2024年8
月，丰城市农业农村局依法将该案移
送当地公安部门。2025年5月，丰城
市农业农村局收到丰城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意见书，对段某某生产经营劣种
子的行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建议
给予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违反
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劣种

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
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
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
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之规定，
参照《江西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基准（2024年）》等规定，丰城市农
业农村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没收涉案
种子，并处罚款 854400 元的行政处
罚。

生产、销售假劣种子的行为严重
危害粮食生产安全，损害农民合法利
益，及时、准确打击该类违法犯罪，
有利于保护农民权益，维护农业稳
定。该案件发生在春耕生产的关键时
段，农业执法部门联合公安部门及时
介入，开展调查，在打击违法犯罪的
同时，防止劣种子扩散，并为农户追
回购种款，挽回了农户的损失，收到
了较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丰城市某种业有限公司销售
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农作物种
子案

2025 年 3 月，群众通过宜春市
12345政府热线反映，称其购买的丰
城市某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早优*”
玉米种子没有审定证号。丰城市农业
农村局执法人员随即就举报问题来到
丰城市某种业有限公司开展核查，在
该公司发现品种名为“早优*”包装袋
数量 510 个，包装袋上印有生产公
司：丰城市某种业有限公司，未发现
玉米种子。经调查查实，在种业大数
据平台上未查询到玉米种子“早优*”
的审定信息，丰城市某种业有限公司
生产并销售了440包品种名称为“早
优*”的玉米种子，每包净重 200g，
销售价格 5 元/包，违法所得 2200
元，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应当审
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
布广告、推广、销售。”之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
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对应
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
广、销售的；”之规定，参照《江西省

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等规
定，丰城市农业农村局依法作出没收
违法所得2200元及罚款20000元的行
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为主要
农作物。我国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
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前
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未经
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
售。本案的办理警示种子生产经营
者，必须严格遵守主要农作物品种审
定制度，任何擅自销售应当审定而未
经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的行为都将
承担法律责任。倒逼种子生产经营主
体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从源头上防范
因品种适应性等问题引发的农业生产
风险，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利益和国家
粮食安全。

靖安某农资店经营未按规定
备案的种子案

2024年 3月，靖安县农业农村局
收到相关案件线索，称靖安某农资店
销售的“某钰占”水稻种子未备案。
经调查查实，该农资店经营的“某钰
占”水稻种子未在靖安县农业农村局
备案，案发后，在执法人员批评教育
下，方进行备案。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违反本法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
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一）销售的
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二）销
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
不符合规定的；（三） 涂改标签的；
（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
营档案的；（五）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
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
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
子，未按规定备案的”之规定，参照
《江西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等规定，靖安县农业农村局依法对其
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农作物种子
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但应当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备案。通
过备案，实现种子来源可溯、去向可
追，便于农业农村部门掌握市场流通
情况，并且可以从经营源头上过滤不
合格、未审定的种子，降低农民种植
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近日，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
一起涉及化肥的典型案例。

龚某、张某在经营湖北省宜城市
某化肥生产厂期间，采用向购进的磷
肥原料中掺入腐植酸、白土等方式，
进行二次混合加工后装入不同品牌的
袋子进行销售。2023年7月，李某以
每吨600元的价格向龚某订购化肥138
吨，并雇佣杜某、刘某等人冒充农业

科技人员，在陕西宝鸡的凤翔区、千
阳县等地农村销售，后被千阳县农业
农村局当场查获。经查，李某等人销
售金额326700元，库存货值139050
元。另查，2023年5月，张某给陈某
生产、销售化肥 39 吨，金额 39000
元，公司库存 138 吨，货值 138000
元。经鉴定上述化肥属于不合格产品。

经千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龚某
等人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二年六个月不
等刑罚，并处罚金，部分被告人适用
缓刑。

法官提醒，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
额较大的行为。广大消费群体一定要

擦亮眼睛，洞悉伪劣产品真面目及危
害性，提高警惕，伪劣产品一旦入
市，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扼杀企业
自主创新、败坏商品信誉，还会导致
国家税收流失和危害老百姓的利益，
切勿因一时贪婪来换一世的追悔莫
及。销售假冒伪劣化肥，不仅导致用
过假冒伪劣化肥的农作物减产，而且
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5起涉“问题种子”案例敲警钟

为赚钱使损招，化肥、科技员全是假的


